
社会风险与地方分权 '

—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因

曹正汉 周 杰

提要 中国不仅在行政上实行高度地方分权 , 而且 ,在一些重要领域 ,地

方分权的程度超过了效率原则的限度 ,形成“过度分权 ”。 “过度分权”的表

现是 , 中央政府把一部分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也下放给地方政府 ,要
求 “地方政府负总责” ,形成地方分级管理体制。 与美国等联邦制国家相比 ,

中国之所以形成高度地方分权 ,是源于中国的一个特殊之处 , 即中央政府能
够而且也需要通过地方政府来分散和转移社会风险。因此 , 在中国 , 中央政

府为了降低自身承担的社会风险及保持政治稳定 ,就需要把容易引发社会风

险的行政事务尽可能交给地方政府去完成 ,使得从效率角度来看应由中央政
府承担的一部分行政事务 , 因降低社会风险的需要 ,也转移给了地方政府 ,导

致 “过度分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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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论

中国在政治上是中央集权国家 ,同时 ,在行政上也是高度地方分权

的国家 。这是一个广为引用的事实 ,并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 , ,

, 。然而 ,对这一事实本身的特征以及存在的原因 ,在理论文

献上却甚少关注 。

我们首先指出的是 ,中国地方分权的特点不仅表现为分权程度较

高 ,还表现为在一些重要领域存在着 “过度分权 ”。所谓 “过度分权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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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央政府把部分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也下放给地方 ,要求 “地

方政府负总责 ” 周汉华 , 以 ,导致在全国性公共产品供给上形成地

方分级管理体制 。一个典型例子是食品安全监管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

中 ,对于跨地区流通的食品 如牛奶制品 进行安全监管是一项全国性公

共产品 ,它在全国范围内为民众提供食品的质量保障和安全承诺 。所

以 ,在美国等联邦制国家 ,对于涉及跨州流通的食品实施安全监管是联

邦政府的责任 ,联邦政府在全国各地区建立直属的监管机构 ,形成中央

垂直管理的监管体制 。然而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恰好与美国的相

反 。在中国 ,食品安全监管 包括跨地区流通的食品 是在中央政府的指

导和监督之下 ,由省及省以下地方政府负责和组织实施 ,形成地方分级管

理体制。另一个例子是 “维稳 ” ,即维护社会稳定。 “维稳 ”的主要目的是维

护国家政权稳定 ,所以 ,这项工作提供的主要是全国性公共产品 ,但是 ,中

央政府在这项工作上同样实行地方分级管理 ,由各级地方政府层层负责 。

显然 ,在全国性公共产品上实行地分级管理 ,偏离了公共产品供给

的效率原则 , , 从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来

说 ,一项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还是由地方政府承担供给责任 ,取决于这

项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程度 ,也就是说 ,全国性公共产品应该由中央政府

负责供给 ,地方公共产品 假设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即由中央政府集

中供给不能降低成本 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供给 。此项划分公共产品

供给责任的原则即奥尔森提出的 “对等原则 ”

, 和奥茨提出的 “分权定理 ”

, ,我们称之为 “效率原则 ”。从效率原则来看 ,中国的地

方分权在一些领域是 “过度 ”了 ,因为有一部分重要的全国性公共产品

实际上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着主要的供给责任 。

因此 ,探讨中国地方分权的原因遇到的一大难题是 ,如何解释中央

政府在一些领域内 “过度分权 ” 这个问题是从效率角度难以回答的 。

当然 ,从效率角度来看 ,中国的地方分权不仅是为了提高公共产品的供

给效率 ,还与中央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有关 。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分权引人

地区竞争 ,用以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 ,从而鼓励地方政府创新和发展本

地经济 , , 的 周黎安 ,

, 川 。不过 ,从中央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理解地方分权的原

因 ,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 “过度分权 ”。这是因为 , “过度分权 ”是发

生在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上 ,在此领域内实行地方分权不利于整个国



社会学研究

家的经济增长 如降低了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阻碍了全国统一

市场的发展 。此外 ,周黎安指出 ,由于中国国家规模巨大 ,而且 ,在国家

的治理结构上排除了民众作为正式的监督者 ,使得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

受制于信息约束 即缺乏监督地方官员的信息 和财政约束 即征税能力

有限 ,所以 ,自古以来即采用 “属地管理 、行政发包 ”的治理模式 ,以降低

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 周黎安 , 田 一 。虽然 “属地管理 、行

政发包 ”包含着 “过度分权 ”的可能性 ,但是 ,周黎安提出的原因— 中央

政府受制于信息约束和财政约束— 只在历史上有很强的约束力 ,在当

代已经大为弱化了 。①更为重要的是 ,当代发生的 “过度分权 ”与中央政

府的信息约束和财政约束没有必然联系 。如在食品安全监管上 ,

年间中央政府将食品药品监督 、工商 、质监等三家行政部门由省以

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分级管理 ,相应的人事管理和财政经费一同划归地

方政府 国务院办公厅 , 加 , ,因而与中央政府的财政约束无关 ,

而且加剧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 ,当代中国的

“过度分权 ”现象并不是中央政府受制于信息约束或财政约束的结果 。

当然 ,一个国家的地方分权不仅受效率因素的影响 ,还受到政治因

素的影响。一种政治因素是 ,在一些国家内部有少数地区地位非常特

殊 ,如拥有独特的语言 、历史和文化传统 ,或者其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

于其他地区 ,因而担心受到中央政府和大多数地区的歧视和剥夺 ,故要

求获得较大的自治权 ,否则将要求独立 。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政府就可

能允许这些特殊地区拥有较大的自治权 ,如允许以本地区的语言作为

官方语言 ,允许建立特殊的法律制度 ,甚至允许拥有部分的外交 、对外

缔约和独立加人国际组织的权力等 ,形成所谓 “非均等的联邦主义 ”现

象 , , 。

从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看 ,授予少数地区高度自治权 ,就可能包含 “过

度分权 ” 如官方语言的地方化 ,但 由于这种分权有助于降低国家分

裂的政治风险 ,故能被中央政府和其他大多数地区所接受 。显然 ,此种

在部分地区实行的高度自治权不同于本文所指的 “过度分权 ”现象 。

本文所指的中国的 “过度分权 ” ,是中央政府在各地区 香港 、澳门 、台

湾除外 普遍实行的分权 ,与地区的特殊性无关 。

① 信息技术的进步 ,减弱了中央政府所受到的信息约束 国家征税 系统的完善使中央政府

具有强大的征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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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还有另一种影响地方分权的政治因素 ,即中央政府为了维

护政治稳定需要降低自身承担的政治风险 曹正汉 , , 。

曹正汉 指出 ,中央政府为了降低自身承担的政治风险 ,需要尽

可能避免与民众发生利益冲突 ,因而需要把管治民众的权力和责任授

予地方政府 ,自己主要执掌治官权 ,形成 “中央集 中治官 ,地方分散治

民 ”的治理结构 。不过 ,从中央政府降低政治风险的需要出发 ,是否一

定导致 “过度分权 ” ,现有文献尚未论述清楚 。

本文以上述文献为基础 ,探讨中国形成 “过度分权 ”的原因 。我们

的观点是 ,中国存在的 “过度分权 ”现象是中央政府降低一种类型的政

治风险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类政治风险是由政府治理民众所产生的 ,

它来源于政府的某些行政工作容易与民众发生冲突 如征地拆迁 、维

稳等 ,或者来源于政府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容易发生管理纸漏或其他

责任问题 ,而一旦出现责任问题 ,将严重危害民众利益 。这两种情况都

容易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甚至社会骚乱 ,威胁到政治稳定 。我们把这

一类政治风险简称为 “社会风险 ”。中央政府为了降低这类政治风险即
“社会风险 ” ,就需要把那些容易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的行政事务尽可能交

给地方政府去完成 ,使得从效率角度来看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一部分行

政事务 ,也转移给了地方政府 ,导致地方分权程度超过了从效率角度来

看应有的限度 ,形成所谓 “过度分权 ” 。我们把此种解释地方分权的原因

的观点简称为 “政治风险论 ” ,以区别于从效率角度建立的解释理论 。

本文的目的是进一步论证和检验上述观点 。在本文的以下部分 ,

我们将首先在一般意义上论证中央政府为了降低上述政治风险 ,在一

定条件下必然导致在一些领域出现 “过度分权 ” 然后 ,我们比较中美

两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为上述观点提供经验依据 。

二 、社会风险与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

— “政治风险论 ”的观点

“政治风险论 ”的出发点是 ,中央政府都有规避或降低来 自民众的

政治风险的动机 。在美国 ,表现为政治领导人 议员和政府领导人 追

求再次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化 ,故需要避免引起公众不满 ,更需要避免受

到公众责难 ' 一 , 在中国 ,则表现为政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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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追求 自身政治前景的最大化和政权稳定 ,故需要避免引发民众强烈

不满和社会骚乱 曹正汉 , , 。由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差

异 ,中央政府采取规避或降低政治风险的方式也不一样 ,导致在相关的

全国性公共产品上形成不同的供给体制 。

政府对民众的一项主要责任是提供公共产品 。为此 ,需要在中央

与地方政府之间划分供给责任和供给权 ,这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主要

内容 。公共产品 是指在消费上或使用上对个人不具有

排他胜和竞争性的物品或服务 。从效率角度看 ,划分公共产品的供给

责任主要依据公共产品的一项属性 ,即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程度— 在

多大范围内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 。依据外部性程度 ,公共产品分为

全国性公共产品 或跨地区的公共产品 和地方公共产品 。假定地方

公共产品在供给上都没有规模经济效应 即不能通过中央政府集中供

给来降低成本 ,那么 ,从提高供给效率来说 ,全国性公共产品应该由

中央政府负责供给 ,地方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负责供给 。

然而 ,一个国家实际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一定符合效率原则 ,中

央政府降低政治风险的需要也是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在中央与地

方之间划分的重要因素 。为此 ,我们有必要在一般意义上同时考虑效

率因素和政治风险因素 ,以便讨论 “政治风险 ”这个因素在何种条件下

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

一 公共产品供给所隐含的社会风险

所谓 “公共产品供给所隐含的社会风险 ” ,是指政府在提供公共产

品的过程中 ,因可能出现管理纸漏或其他责任问题 ,造成民众利益受

损 ,从而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抗议 ,影响政府领导人的政治前途和

政治稳定 。此种风险属于我们所说的来自政府治理民众所产生的政治

风险 ,故简称 “社会风险 ” 。

当然 ,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行政效率 、完善立法 、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

体系等措施 ,尽量避免出现管理漏洞和责任问题 ,降低社会风险。但是 ,

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依赖众多个人参与和合作 ,难以做到完全可靠 ,因

此 ,其隐含的社会风险也难以完全消除 。例如 ,城市治安是为市民提供

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如果这项公共产品出现了严重问题 ,导致市民晚上不

敢出门 ,那么 ,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就难以维持正常 ,政府也因市民的强

烈不满而难以有效运作 。所以 ,城市治安工作隐含着社会风险 。虽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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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加强治安管制 、增加警察人数等措施改善治安状况 ,但即便如此

也难以保证不发生偷盗 、抢劫 、强奸 、凶杀等刑事案件 ,说明城市治安工作

难以做到百分之百可靠 ,也意味着其隐含的社会风险难以完全消除 。

虽然每一项公共产品的供给都可能隐含社会风险 ,但程度不同 。

“高社会风险的公共产品 ”是指这项公共产品在供给过程中容易出现责

任问题 ,而且 ,一旦出现责任问题 ,将严重威胁到民众的生命或财产安

全 ,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 。其典型例子是食品安全监管 。食品安全

监管涉及种植业 、养殖业 、畜牧业 、仓储运输业 、食品工业 、商业 、餐饮业

等众多行业 ,其生产组织是以中小企业和家庭为主 ,生产活动和空间布

局高度分散 ,因此 ,政府难以对食品生产和经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家

厂商形成有效监管 ,容易出现监管漏洞 。而且 ,由于食品安全是每一个人

维护身体健康所必须的公共产品 ,食品安全事故往往导致严重后果 ,严重

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所以 ,食品安全监管属于高社会风险的公共产品 。除

了食品安全之外 ,高社会风险的公共产品还有 河流水质保护 、社会治

安 、传染病防治 、维稳等 。

“低社会风险的公共产品 ”是指这项公共产品在供给过程中不容

易出现责任问题 ,或者即使出现责任问题 ,所引发的社会后果也不严

重 。例如 ,城市道路绿化是提供净化空气和城市景观 ,其责任比较容易

履行 只要绿化率达标和维护花草树木的正常生长即可 ,即使出现责

任问题 如树木生长不良等 ,对市民的生活和工作影响也不大 ,不会

引发市民的强烈不满 。所以 ,城市道路绿化属于低社会风险的公共产

品 。此外 ,城市公园 、国家 自然保护区 、交通规则 、基础科学研究 、国防 、

货币发行等也属于低社会风险的公共产品 。①

二 社会风险 、外部性程度与公共产品分类
现在我们同时考虑公共产品的两项属性 — 外部性程度与隐含的

社会风险 ,将公共产品进行分类 见图 。

① 国防之所以属于低社会风险的公共产品 ,是由于在和平时期 ,民众无法判断政府在国防
建设上是否尽职尽责 ,即使政府失职导致国防虚弱 ,民众也只有在 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时

才能看出来 。货币发行也属于低社会风险的公共产品 ,原因是 ,虽然滥发货 币会引起通
货膨胀 ,引发严重的社会风险 ,但是 ,政府在技术上完全可以控制货币发行。之所以仍然

存在滥发货币的现象 ,是由于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政府为了财政的迫切需要不愿意控制
货币发行 ,由此导致的社会风险是政府准备承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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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 外部性程度

第二类 低社会风险的

全国性公共产品 , 如语

言文字标准 、 基础科学

研究 、 国防等 。

第一类 高社会风险的全

国性公共产品 , 如全国性

的食品安全监管 、跨地区

的江河水质保护等 。

第三类 低社会风险的

地方公共产品 , 如道路

绿化 、城市公园 、博物

馆等。

第四类 高社会风险的地

方公共产品 , 如地区性的

食品安全监管 、社会治安 、

城市水源保护等 。

地方性 社会风险

图 公共产品的四种类型

在图 的四类公共产品中 ,除第一类外 ,后三类有一个共同点 ,即

在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划分上 ,提高供给效率与降低中央政府承担的

社会风险是一致的 ,至少不矛盾 。如第二类 ,因其是全国性公共产品 ,

为了提高供给效率 ,需要由中央政府负责供给 同时 ,又由于其低社会

风险的属性 ,故采取中央集权不会明显增加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 。

又如第四类 ,因其属于地方公共产品 ,由地方政府负责供给能提高供给

效率 ,又因其隐含着高社会风险 ,中央政府也希望由地方政府负责供

给 。然而 ,第一类却与此相反 。在第一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上 ,提高供给

效率与降低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是相冲突的 。这是因为 ,第一类

表 公共产品的供给 影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两个因素

公公共产品的类型型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式 提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高低供社给会效风率险险与与为为为了提高高 为了降低中央政府的的 之间的关系系

供供供给效率率 社会风险险险

高社会风险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品 中央集权权 地方分权权 相冲突突

低社会风险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品 中央集权权 集权或分权 无显著差别 不冲突突

低社会风险的地方公共产品品 地方分权权 集权或分权 无显著差别 不冲突突

高社会风险的地方公共产品品 地方分权权 地方分权权 一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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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属于高社会风险的全国性公共产品 ,从提高供给效率的角度

看 ,应该 由中央政府负责供给 ,但是 ,从降低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

来看 ,却又需要把供给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 。

我们把上述分析总结如表 。

三 社会风险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 — 理论假说

上述分类说明 ,只考虑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程度 ,尚不足以讨论公共

产品供给责任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 。为此 ,我们需要分

两种情况来讨论 。

第一种情况是 ,在决定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划分上 ,提高供给效率

与降低中央政府的社会风险一致或不矛盾 。表 中 ,第二 、三 、四类公共产

品都属于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程度是影响其供给

责任划分的主要因素 。我们对此无需多作讨沦 。

第二种情况是 ,在决定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划分上 ,提高供给效率

与降低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相冲突 。上述第一类公共产品即属于

这种情况 。这一类公共产品 ,依据效率原则 ,应该由中央政府负责供

给 ,但是 ,这也意味着由中央政府承担社会风险 。问题在于 ,在什么条

件下 ,中央政府愿意承担这种社会风险 显然 ,只有在中央政府无法将

这种社会风险转嫁出去 、不得不自己承担的条件下 ,才会承担这种社会

风险 。由此得出假说

对于高社会风险的全国性公共产品而言 ,如果中央政府不能向地

方政府转移社会风险 ,那么 ,这种公共产品将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供给

责任 。

假说 成立的原因是 ,如果中央政府不能向地方政府转移社会风

险 ,那么 ,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完善供给体系是降低中央政府承

担的社会风险的惟一办法 。如在联邦制国家 ,如果发生全国性食品安

全事故 ,联邦政府无法通过惩罚地方官员来平息民怨 ,所以 ,需要建立

直属于联邦政府的监管系统 ,通过统一监管和提高监管效率 ,降低食品

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 ,以降低联邦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 。

然而 ,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向地方政府转移社会风险 ,中央政府就愿意适

当降低供给效率 ,尽可能把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转移给地方政府 ,这将

导致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划分偏离效率原则 。而且 ,在这种情况下 ,公

共产品所隐含的社会风险越大 ,中央政府越有动机通过地方分权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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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自身承担的社会风险 ,供给责任的划分也就越偏离效率原则 。由此

得出假说

对于高社会风险的全国性公共产品而言 ,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向地

方政府转移社会风险 ,那么 ,中央政府将在保留统一指导和监督的前提

下 ,采用地方分权的供给方式 ,由地方政府承担供给责任和社会风险 ,

以尽可能降低 自身承担的社会风险 。

三 、一个案例—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及国际比较

我们运用中国与美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上的特征 ,检验上述假

说的解释力 。

“食品安全 ”是指食品不应包含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 、有害

物质 ,不可导致消费者食物中毒或感染疾病 ,不能产生危及消费者及其

后代健康的隐患 。导致食品不安全的主要因素是食品中的微生物危

害 、农药残留 、食品添加剂 、化学污染 ,以及掺假等 。对于这些不安全因

素 ,普通民众因缺乏信息和专业技术 ,难以自己判断和识别 ,需依赖政

府及专业机构提供食品安全信息和食品安全保障。 “食品安全监管 ”

即是政府通过对食品生产 、加工 、储存 、运输 、销售等过程进行监督与检

查 ,保障食品符合质量要求与卫生标准 。

食品安全监管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地区性食品安全监管 ,即对本地

区生产或加工 、且在本地区销售的食品进行监管 ,如对餐饮和食品加工

作坊的监管 一种是全国性食品安全监管 ,即对进口食品以及本国生产

跨地区销售的食品的监管。这两种类型的食品安全监管属于不同的公
共产品 ,前者是地方公共产品 ,后者是全国性公共产品 。本文将主要分

析全国性食品安全监管所形成的监管体制 ,省略对地区性食品安全监

管的分析 。原因是 ,在各个国家 ,地区性食品安全监管都由地方政府承

担 ,都属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 ,此种地方分权可以从效率角度来解

释 ,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 。因此 ,除非特别说明 ,本文所说的 “食品

安全监管 ”都是指全国性食品安全监管 。

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可以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
考察 ,即考察监管权力和监管责任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

配 。由此 ,我们可以把食品安全监管分成两种体制 中央集权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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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与地方分权的监管体制 。前者是指由中央政府承担监管责任 ,中

央政府在各地区设立垂直管理的监管机构 ,直接负责各地区的监管事

务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属于此类 。后者是指在中央政府的监

督和指导下 ,监管责任分散到各地方政府 ,由地方政府负责本地区的

监管事务 ,管理设立在本地区的监管机构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属于此类 。

一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地方分级管理的形成过程

目前 ,在中国中央政府层面 ,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主要部门有

五家 ,分别是卫生部 、农业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隶属卫生部 。相应地 ,在各

省 直辖市 、自治区 、市 、县均设立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行政机构 ,组

成自上而下 、覆盖全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 。①然而 ,除进口食品外 ,②

中央政府各部门原则上不承担具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业务 ,也不直接管

辖各地区的监管机构 ,其职责主要是监督和指导地方政府开展监管工

作 、组织查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实际的监管工作由地方政府的监管

机构承担 ,此即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实行的 “地方分级管理 ”体制 。 “地

方分级管理 ”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

一 年的食品安全监管 地方分级管理的初步形成

年之前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主要由中央政府直属的食品行业

主管部门负责 ,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门只起辅助作用 ,形成以行业主管部

门③管控为主 、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监督为辅的监管体制 刘鹏 , 。

行业主管部门建立了各自的食品卫生检验和管理机构 ,负责监管下属

食品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 。关于这一时期食品安全监管的特征 ,在国

务院 年发布的 《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 》 、 年发布的 《中华人

这些机构的分工是 卫生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综合协调 ,并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 ,农

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 ,质监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 ,工商
管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 ,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餐饮食品消费环节的监管 〔、

详见 以”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 》 国办发 〔 」

号 ,以及 年 月 巧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
付进口食品的安全监管主要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设立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

责。 国家质童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和主要出入境口岸设立直属

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实行垂直管理 。
包括轻工业部 、粮食部 、化工部 、水利部 、商业部 、外贸部 、供梢合作总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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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 》中 ,均有明确表述 。

年以后 ,中国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 ,食品的生产经

营过程逐渐脱离政府的直接控制 。反映在食品安全监管上 ,是行业主

管部门的作用逐渐弱化 ,地方政府的作用逐渐增强 。 年 月发

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 试行 ,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做

法 ,继续强调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的食品卫生

工作 ” 但是 ,在食品卫生监督上 ,主管部门的作用明显弱化 ,地方政府

的监管权利得到强化 。该法单独列出 “食品卫生监督 ”一章 ,首次明确

由各级政府的卫生部门领导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规定县以上卫生防疫

站或者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为食品卫生监督机构 ,负责本地区的食品

卫生监督工作 。

年 月 ,全国人大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此

时 ,在食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中 ,私企和外企大量增加 ,国有和集体企业

处在改制之中 ,原有的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大都被裁撤或转换职

能 。①因此 , 《食品卫生法 》不再要求行业主管部门承担食品卫生监管

职责 ,监管责任集中到各级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 ,并强调由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围内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

这些改变加上农业 、工商 、质监等行政部门均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 ,共

同构成食品安全监管的 “地方分级管理 ”体制 。

一 年地方分级管理的局部调整

一 年间 ,中央政府为了打破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地区分

割 ,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决定实行行政体制改革 。其中与食品安全监管

相关的改革是 ,将工商和质监这两个行政部门由地方分级管理改为省

以下垂直管理 。②此外 , 年 ,中央政府组建药品监督管理局

年改组成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各省 、市 、县设立对应的食品药品监

年 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 ,裁撤轻工业部 、纺

织工业部等 个部委 。此后 ,轻工业部直属的食品生产企业都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 ,后
经股份制改革 ,又改组成市场上的独立经营企业 。

年 月 ,国务院批转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 国发
〔 〕 号 ,将工商部门由地方分级管理改为省以下垂直管理。此项改革的主要内容

是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仍为省级政府的直属部门 ,归属省级政府领导

和管理 地 市 和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则改为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直属机构 ,不再
归属同级地方政府领导和管理。 年 月 ,国务院批转 《国家质 技术监赞局质量技

术监甘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国发 〔 〕 号 ,将质监部门改为省以下垂直管理 ,改革
内容与工商部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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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机构 ,同样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 。①

改革的目的是克服市场监管机构由地方分级管理所带来的弊端 ,

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执法和统一监管 。②改革之后 ,承担食品

安全监管职责的五家行政部门不再统一由地方分级管理 ,其中 ,三家

工商 、质监 、食品药品监管 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 ,两家 卫生 、农业

继续保留地方分级管理 。这种体制上的不一致包含着内在矛盾 。按照

年颁布的 《食品卫生法 》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行使食品卫生监

督职责 ,而工商 、质监 、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却不归县 、市政府管辖 ,这

将导致县 、市级卫生部门与这三家行政部门难以协调 。

体制上的内在矛盾隐含着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进一步改革有两个

方向 一是循着 年的思路 ,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往中央集权的方

向继续推进 ,即把与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的其他部门或相关职能也改为

省以下垂直管理 。另一个正好相反 将工商 、质监 、食品药品监管等部

「重新改为地方分级管理 ,即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往地方分权的方向

推进 。前者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统一的监管标准 ,提高监管效率

后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统一监管标准 ,但是

却降低了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 。

年以后重回地方分级管理体制

年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调整省级以下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 ,将省级以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

改为地方分级管理 ,有关人事管理 、财产设备和经费预算一同划归地

方政府 。 年 月 ,为了配合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划为地方分级管

理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调整省级以下工商质监行政管理体制加

强食品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办发 「 」 号 ,将工商部门

和质监部门也由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 。此项行

① 参见 《国务院批转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 国发

以刃 〕 号 , 〕 年 月 日。

②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曾论及此次改革的原因 “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在打击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 ,维护市场秩序方面 ,做了许多工作 ,但是 ,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及市场欺作等违

法行为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遇制 。之所以如此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层层属地化管理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体制难以保证监督部 门独立 、统一 、严格 、公正执
法 ,不可进免地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办案难 、处罚难 ,执法人员甚至因公正执法而

屡遭打击报复 ” 引自《吴邦国副总理在全国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 》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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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制调整之后 ,工商 、质监部门在业务上接受上级部门的指导和监

督 ,领导干部实行双重管理 、以地方管理为主 ,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随

之划归地方政府 。

经过以上调整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又回到了地方分级管理模式 。

二 与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相比较

与中国地方分级管理体制相反 ,在全国性食品安全监管上 ,美国建

立了隶属于联邦政府的监管系统 ,由联邦政府机构直接负责各地区的
监管事务 ,形成垂直管理的监管体制 。

年之前 ,美国关于食品立法和监管的权力归属于各州 ,由各

州自行处理 ,联邦政府仅负责进口食品监管 。 世纪末期 ,随着美国

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食品掺假 、滥用防腐剂和食品添加剂的现象日益严

重 ,以至于当时美国人惊呼 “我们到底吃什么 ” 刘亚平 , 面对 日

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 ,各州难以独立应对 ,联邦政府逐渐担当起食品

安全监管的主要责任 。 一 年间 ,美国国会收到了大约 份

关于食品和药品监管的提案 。在此期间 ,美国新闻记者对食品行业的

丑闻做了大量报道 ,如辛克莱 撰写的 一书

全面揭露了肉类加工行业的内幕 ,成为推动 《联邦食品和药品法 》诞生

的重要力量 袁曙宏 、张敬礼 , 。 年 月 日 ,西奥尔

多 ·罗斯福总统签署了 《联邦食品和药品法 》 ,联邦政府开始全面负责

涉及州际贸易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

目前 ,美国联邦政府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主要是两大机构 ,即

食品药品管理局 隶属卫生与人 口部 和食品安全监督局

隶属农业部 。食品药品管理局 是美国第一大食品安

全监管机构 ,主要负责进口食品 、国内生产涉及跨州流通的食品 不包

括肉类 、家禽 、部分蛋类食品 的安全监管 ,同时 ,还负责野味肉 、食品

添加剂 、动物饲料和兽药的安全监管 。食品安全监督局 是美国

第二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负责所有进口和国产的生鲜牛肉 、猪肉 、羊

肉 、马肉 、鸡肉 、火鸡肉 、鸭肉 、鹅肉的安全监管 ,以及肉类加工产品和液

态的 、冷冻的和干燥的蛋产品的安全监管 。这两家监管机构都在全国

范围内设立了垂直管理的监管系统 ,在其监管范围内对每一种食品与

每一家食品企业实施 日常监管与违法查处 。以下我们以 为例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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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美国联邦政府的垂直监管系统 。①

起源于美国农业部下属的化学部门 , 年更名为化学局 ,

年更名为食品药品和杀虫剂管理局 , 年更名为食品药品管理

局 。 总部由 个部门组成 ,分别是局长办公室 、监管事务办公室 、

生物制剂评价与研究中心 、食品安全与营养中心 、器械与放射卫生中

心 、兽药中心 、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 、国家毒物学研究中心 。其中直接

承担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部门是监管事务办公室 。 年 ,

大约有 名员工 ,其中 的员工派驻在华盛顿特区之外的

多个地区监管办公室和实验室工作 ,直接监管约 万亿美元的食

品和药品 ,以及 家生产企业 。

监管事务办公室为了开展监管工作 ,在美国各地区设置了垂直管理

的监管机构 ,构成覆盖全美国的监管系统 。监管系统分 个层级 ,分别

是设在华盛顿的监管事务办公室总部 、设在各大区域的大区监管

办公室 乡 、设在大区内主要城市的地区办公室 。

,以及设在地区内各个重要城市的监管员常驻工作站 雨 。

下面我们分别叙述 。

监管事务办公室总部 ,位于华盛顿特区 ,由总部办公室 、大区管

理办公室 、强制执行办公室 、违法调查办公室组成 。

大区监管办公室 ,隶属于监管事务办公室总部 。首先 ,将美国

划分为 个大区 东北大区 、中部大 区

、东南大区 、西南大区 、太平洋
大区 。其次 ,在每个大区设立 至 个大区监管办公

室 ,东北大区办公室设在纽约和新英格兰 ,中部大区办公室设在费城和

芝加哥 ,东南大区办公室设在亚特兰大 ,西南大区办公室设在达拉斯和

堪萨斯城 ,太平洋大区办公室设在旧金山 。

地区办公室 ,隶属于大区监管办公室 。例如 ,在中部大区共设

立了 个地区监管办公室 ,分别是费城地区办公室 、巴尔的摩地区办公

室 、辛辛那提地区办公室 、新泽西地区办公室 、芝加哥地区办公室 、底特

律地区办公室 、明尼阿波利斯地区办公室 。

① 美国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监督局 同样拥有独立的垂直监管系统 ,雇佣 以 余

名现场检验人员 ,负责全美国 余家肉类 禽类 屠宰场和加工厂的检验监督工作 。
在这些屠宰场开工期间 ,食品安全监督局的检验人 员必须亲临现场 ,逐个检测宰杀的每

一只禽体 滕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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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员常驻工作站 ,隶属于地区办公室 。例如 ,在中部大区的

明尼阿波利斯地区办公室 ,下设 个监管员常驻站 ,分别是 国际瀑布

城 常驻站 、唐赛斯 常驻站 、法戈

常驻站 、皮姆比那 常驻站 、绿湾 常驻站 、拉克劳

斯 常驻站 、麦迪逊 常驻站 、密尔沃基

常驻站 、苏福尔斯 , 常驻站 。

此外 ,在各大区监管办公室 ,设立联邦一州联络处 ,负责管理与各

州合作的监管项目 以上引自袁曙宏 、张敬礼 , 、 、 一 。①

以上叙述说明 ,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中美两国

的演变方向是相反的。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各州具有独立于联邦政府的

自治权 ,食品安全监管最初即属于各州的权力 然而 ,在经历了 世纪

末至 世纪初的食品安全危机之后 ,美国联邦政府逐渐建立起垂直管

理的监管体制 。中国在政治上是中央集权国家 ,各地区不具有独立于中

央政府的自治权 ,在计划经济时期食品卫生管理主要由隶属于中央政府

的行业主管部门承担 然而 , 年以后 ,特别是在经历了 以 一

年间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之后 ,却形成了地方分级管理体制 。这意

味着 ,相似的食品安全危机在这两个国家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 在美

国 ,导致了联邦政府的集权运动 而在中国 ,却导致了地方分权运动 。②

四 、为什么实行地方分级管理

我们现在运用前述假说来解释中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上实行地

方分级管理的原因 。

在全国性食品安全监管上 ,美国从以州为主体向联邦政府集权的

演变 ,是由于联邦政府不能向州及州以下的地方政府转移社会风险 ,联

邦政府只能直接承担监管责任 ,通过提高监管效率来降低食品安全事

故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因此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可以用假说

来解释 。

在一些具体的监管项目上 , 与相关的州政府签订授权协议 ,委托当地检验机构按照

的方法检验食品 ,并由联邦政府付费。
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演变上 ,其他联邦制国家与美国基本相似 ,也是朝着联邦政府集

权的方向演变 参见何翔等 , 肖平辉 , , 印度国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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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证明 ,中国地方分权的监管体制之形成 ,特别是在

年以后 ,中央政府强化地方分级管理 ,与假说 推断是一致的 ,能

够用假说 来解释 。我们所要证明的是 ,中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强化

“地方分级管理 ” ,其原因是中央政府面临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及

其带来的社会风险 ,因此 ,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 ,以便由地方

政府承担这种风险 。用中央政府的话来说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采取地

方分级管理 ,是要求地方政府 “在食品安全上负总责 ” 参见国务院办

公厅 , 。

一 地方政府负总责与地方分级管理

所谓 “地方政府负总责 ” ,是指由地方政府承担其辖区内所有的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 ,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将追究所在地区领导人的责

任 。 年 月 ,国务院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直接原因 ,就是因

为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与 “地方政府负总责 ”的要求不相适应 。关于

这一点 ,国务院办公厅 有明确说明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实

行省级以下垂直管理体制以来 ,在打破地方保护 、建立统一市场 、加强

执法队伍建设 、规范行政行为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也与地方政府

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方面负总责的要求不相适应 ……为进一步强化和

落实地方各级政府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责任 ……有必要对现行食

品药品省级以下垂直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

年 月 ,国务院调整省级以下工商 、质监行政管理体制 ,列

出了相同的原因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 ,特别是 年食品安全法公

布实施以及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由省级以下垂直管理调整为地方分级管

理后 ,工商 、质监部门仍实行省级以下垂直管理 ,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

市 、县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需要 。为进一步

落实和强化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有必要对现行工商 、质监

省级以下垂直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 国务院办公厅 , 。

因此 ,国务院将此次体制调整概括为适应 “地方政府负总责 ”的需

要 ,理顺权责关系 ,解决 “权责脱节 ”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 , , 。

二 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形成过程

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 ,要求地方政府领导人对本地区食品安全负

责 ,最早出现在 年 月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阶段 “菜篮子 ”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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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中。 《通知 》提出要完善 “菜篮子 ”市长 行政领导 负责制 ,把保

证供给和保障产品的质量卫生安全作为市长和主产区 省 、地 、县 行

政领导的责任目标 ,要求其切实履行职责 。在此之前 ,中央政府尚未明

确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上的责任 。 年发布的 《食品卫生法 》 试

行 和 年发布的 《食品卫生法 》 ,仅授权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负责本地区的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均未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对本

地区的食品安全负责 。①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 ,正式提出 “地方政府负总责 ”是在 年 。

这一年 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 》 ,提

出 “强化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 ” ,要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 ,统一领导 、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

工作 ” 。 年 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的特别规定 》 ,其中第十条强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食品安全监管负总责 ” ,此外 ,还授权地方政府建立监督管理

责任制 ,对各监管机构 包括此时仍由省垂直管理的工商 、质监 、食品

药品管理等 进行评议和考核 。此后 , “地方政府负总责 ”就成为食品

安全监管的一项原则 ,体现在相关法律与中央政府文件中 。 年

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五条即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统一负责 、领导 、组织 、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的工作机制 统一领导 、指挥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

三 为什么要求地方政府负总责

年以后 ,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上负总责 ,

当时的背景是食品安全问题 日益严峻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 ,民众的不满

情绪在加剧 。②表 列出了发生在 一 年间的部分重大食品安

全事故 。

最早在行政工作中提出“地方政府负总责 ”的是 年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加强计划生
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 。此后 , “地方政府负总责 ”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环

境保护 、土地资源管理 、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监管 、税费改革 、退役士兵安 、灾后重建等
领域 周汉华 , 刃 。

对于当时食品安全的混乱状况 ,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郑筱芡有具体论述

参见富子梅 ,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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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为了降低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 ,就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担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当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 ,中央政府可以处理有

关地方政府领导人 ,以平息民怨 。事实也是如此 。我们以两起全国性的

食品安全事故为例 。一起是发生在 】抖年的 “阜阳劣质奶粉 ”事件 见

表 ,虽然问题奶粉来自阜阳市外 ,但是 ,监察部认为 , “阜阳市政府对劣

质婴儿奶粉事件负有严重失察 、督查不到位的责任 ” ,处理结果是 阜阳

市市长刘庆强受行政记大过处分 ,分管工商的副市长马明业受党内严重

警告 、行政记大过 、责令辞职处分 ,分管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受行政记过

处分 ,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云莲受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 此外 ,市

工商局和市卫生局多名领导干部受开除 、撤职或辞职处分 夏长勇 ,

科 。另一起影响更大的食品安全事故是发生在 叨 年的 “三鹿事

件 ,' 见表 ,对地方官员的处理是 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 ,市

委副书记 、市长冀纯堂被撤职 ,副市长张发旺 、赵新朝行政降级 另有石

家庄市 、县两级政府共 余名官员受处分或刑事起诉 董智永 , 仪刃 。

表 一 年中国部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发发生生 事件件 涉及企业业 问题题 有毒物质质 危害害 影响响

年年份份份份 食品品品品品

广州瘦肉精精 广东河源某某 猪肉肉 瘦肉精饲料料 人食用会出现现 名市民民
事事事件件 饲料公司司司司 头晕 、恶心 、手手 中毒毒

脚脚脚脚脚脚脚颤抖 、心跳 、、、
其其其其其其其 下 心 肺 卿 体体体

致致致致致致致昏迷死亡亡亡

“万方 ”豆奶奶 吉林市万方方 豆奶奶 含有多种有毒毒 中毒毒 名学生集集
事事事件件 科工贸公司司司 物 质 及 大 量量量 体中毒毒

病病病病病病菌菌菌菌

陈月饼做做 哈尔滨某食食 汤圆圆 原料 已过保质质 中毒毒毒
汤汤汤圆馅馅 品公司司司 期 ,发霉变质质质质

“金华火腿 ”” 金华两家火火 火腿腿 农药敌敌畏畏 中毒毒毒
敌敌敌敌畏事件件 腿生产公司司司司司司

“毒海带 ””” 海带带 连二亚硫酸钠 ,, 中毒毒毒
事事事件件件件 碱性品绿绿绿绿

砚抖抖 阜阳劣质质 国内某乳 品品 婴 幼 儿儿 劣质质 幼儿畸形 ,大头头 名 婴 儿患患
奶奶奶粉粉 有限公司司 奶粉粉粉粉 营养不良症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婴儿死亡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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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生

年份
事件 涉及企业

问题

食品
有毒物质 危害 影响

“陈化粮 ”

事件

全国 多家

省市粮油批

发市场

粮食 黄曲霉素 可致肝癌

苏丹红事件
某鸡 肉汉堡

快餐公司

鸡 肉汉

堡 , 鸡

腿 ,鸡翅

苏丹红一号 中毒

福寿螺事件
全国 尤其是

北京 的餐馆
福寿螺 寄生虫 管园线虫病

仅北京市确诊

病例达到 印例

套,, “新”
红枣 糖精钠 ,甜蜜素

过量食用导致

血小板减少 ,酿

成 急 性 大 出

血等

三鹿事件 三鹿公司
婴 幼 儿

奶粉
三氯氰胺

四 地沟油事件 餐馆 食用油 黄曲霉素

资料来源 吴晓露 , 媒体相关报道。

可能导致 肾结

石 、肾衰竭等泌

尿系统疾病 ,严

重者可致死

致癌

近 万名 婴

幼儿住院治疗

死亡 例

因此 , “地方政府负总责 ”既是要求地方政府履行监管职责 ,也是

要求地方官员承担相应的社会风险 ,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将首先由

地方政府领导人承担责任 。

四 地方分级管理从弱化到强化的原因

在中国地方分级管理的形成过程中 , 一 年是中央政府弱

化地方分级管理的时期 , 年以后则是逐渐强化地方分级管理的时

期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变化

如果假说 能够解释上述变化 ,则我们推断食品安全监管所隐含

的社会风险也有相应变化 即在 年前后 ,社会风险处在降低时期

而在 年以后 ,社会风险则显著增加 。检验这一推断的困难之处是

如何衡量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风险之变化 。为此 ,我们采用

年间 ,各地区上报国家卫生部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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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 个指标 ,通过观察这 个指标的变化 ,间接衡量社会风险的

变化 见表 。在这 个指标中 ,食物中毒报告起数的变化基本反映

了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次数的变化 ,而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变化则反

映了每年食品安全事故严重程度的变化 。

在表 中 , 个指标数据反映了同一个趋势 ,即以 年为分界

点 ,在此之前 ,食物中毒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均呈下降趋势 ,

此后则呈上升趋势 。以食物中毒报告起数来说 , 一 年间逐渐

下降 ,从 年的 起降至 年的 起 然而 ,从 年起 ,

食物中毒报告起数大幅增加 。食物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也表现出基本

相同的变化趋势 。

表 , 一 年国家卫生部统计的食物中毒报告起数 、

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

年年份份 中毒报告起数 起 中毒人数 人 死亡人数 人

巾巾巾巾

章章章章

巾巾巾巾

巾巾巾巾

《 〕

数据来源 《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 、 、 、以刃、 、 、侧乡寻等年份 ,

《全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 》 年 ,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 ,见中国卫

生部网站 ① 带 , 号的数据引自刘鹏 , 。。

① 幻 年以后 ,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不再公布食物中毒的相关数据 ,改由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通过网络直报系统统计和发布 ,但在统计 口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所以 , 年

以后的食物中毒数据与 年之前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故我们未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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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变化趋势 ,我们还可以从同期食品抽检送检平均合格

率的变化来证实 。从 年开始 ,卫生部门按食品大类对食品质量

进行抽检和送检 ,分别得出各类食品合格率 ,再计算食品平均合格

率 。 一 年间 ,食品抽检送检平均合格率的变化趋势是

年之前呈上升趋势 ,从最低的 年 升至

年 年以后则出现了缓慢下降趋势 ,降至 年的

刘鹏 , 。

上述指标的变化趋势说明 , 年前后 ,中国食品安全状况持续

好转 ,这意味着食品安全监管所隐含的社会风险在降低 而在 年

以后 ,食品安全状况逐渐恶化 ,相应的社会风险也在增加 。①这一变化

趋势恰好与同时期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变化相一致 即在

年间 ,由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风险有所降低 ,此时 ,中央政府更

关注全国统一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监管效率 ,因而把市场监管机构改为

省以下垂直管理 年以后 ,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风险显著增大 ,中

央政府转向关注如何降低自身承担的社会风险 ,因此开始强调地方政

府负总责 ,强化地方分级管理 。所以 , 年以后 ,中国地方分级管理

从弱化到强化的过程 ,与假说 的推断是一致的 。

五 、结论与讨论

在任何国家 ,政府都需要面对和降低一类政治风险 ,即来自民众的

政治风险 ,也就是本文所指的 “社会风险 ”。在中国 ,由于中央政府能

够通过地方政府来分散和转移此种社会风险 ,所以 ,中央政府就可以把

那些容易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的行政事务尽可能交给地方政府去完成 ,

以降低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 。这种政治动因导致在一些领域地方

分权程度超过了从效率角度来看应有的限度 ,形成 “过度分权 ” 。这一

观点的依据是 ,有一类全国性公共产品因其在供给过程中可能给政府

带来很高的社会风险 ,因此 ,在中国 ,这一类全国性公共产品是由地方

政府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的供给责任 。一个典型例子是 ,在全

① 年以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逐渐恶化的原因 ,与此时期食品产业的工业化程度大幅
提高 、食品工业规模扩大 、市场竞争程度加剧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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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食品安全监管上 ,中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监管责任 ,形成地方分级

管理体制 ,与此相反 ,美国是由联邦政府承担监管责任 ,形成联邦政府

垂直管理的监管体制 。

另一个可以检验本文观点的例子是中国的环保体制 。环境保护

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对跨地区的江河流域实行污染防治和水质保护 ,这

项工作所提供的是跨地区或全国性的公共产品 。与食品安全监管类

似 ,这项公共产品也隐含很高的社会风险 。①我们看到 ,中国在这项环

境保护上 ,同样实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 ,即采用属地管理原则 ,把江河

流域按行政边界分段或分片 ,由各个地方政府分别负责监管 。②在地

方政府的环保实践中 ,地方分级管理衍生出 “河长制 ” ,即由流域内各

地方党政负责人担任 “河长 ” ,负责其辖区内河段的污染防治 。③除此

之外 ,中国的维稳体制也是检验本文观点的重要例子 ,限于篇幅 ,在此

恕不逐一展开讨论 。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 ,中国不仅存在着 “过度分权 ”现象 ,而且

还存在着与之相反的 “过度集权 ”。这种 “过度集权 ”表现为 ,在一部

分重要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上 ,决策权是掌握在中央政府 或上级政

府 手中 ,而不是由地方政府 或本地区的民众 做决策 。这一类重要

的公共产品包括地方领导人的任免 、地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如城市

地铁建设 等 。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本文的 “政治风险论 ”是否与

这种 “过度集权 ”现象相矛盾 或者 ,是否可以扩展到解释 “过度集

权 ”现象 对此问题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文范围 ,我们将在另一项研

究中完成 。

① 江河一旦严重污染 ,将危及流域内所有民众的饮水安全 , 社会后果可想而知。

② 年 月修订的 《水污染防治法》 ,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防治水污
染的对策和措施 ,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 ” 第 条 ,还规定 “国家实行水环境

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将水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
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 第 条 。与食品安全监管有所不同的是 , 自 年 月开

始 ,国家环保总局组建东北 、西北 、西南 、华北 、华南和华东环境保护替查中心 ,承担跨省

区的重大环境污染案件的查办和跨省区江河流域环境纠纷的协调等项工作 。但是 ,国家

环保总局分大区设立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 ,只是监督地方政府的环保工作 ,查办跨省区
的案件 ,以及协调省区之间的环保纠纷 ,并不是在环境保护上实行垂直管理 ,也不是替代
地方政府 开展环保 工作 。

③ 河长制源于江苏省无锡市 。 年 月 日 ,无锡市委 、市政府发布 无踢市河 湖 、
库 、荡 、沈 断面水质控制目标及考核办法 试行 》 ,将河流断面水质的检测结果纳入下
属各市 县 、区党政主要 负责人政绩考核内容 。 自此 ,该市下属各市 县 、区党政主要
负责人分别担任了辖区内 条河流的 “河长 ”。



社会学研究

参考文献

曹正汉 , ,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 》 , 《社会学研究 》第 期 。

董智永 , , 《河北省处理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 》 , 刀

口 一 月 日 。

富子梅 , 以抖 , 《食品安全监管任重道远 ,尚存五个突出问题 》 , 《人民日报 》 , 月 日第

版。

国务院办公厅 , , 《关于调整省级以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办发

号 。

— , , 《关于调整省级以下工商质监行政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办发 〔 〕 号 。

何翔 、张伟力 、韩宏伟 、杨华 、郑贵森 、康凤琴 , , 《加拿大食品安全监管概况 》 , 《中国卫生

监督杂志 》第 期。

刘鹏 , ,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 基于体制变迁与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 》 , 《公共管理学

报 》第 期 。

刘亚平 , , 美国进步时代的管制改革 以食品安全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第 期 。

滕月 , , 《中国食品安全规制与改革 》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

吴晓露 , , 转型经济国家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研究 》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

究报告。

夏长勇 , 仪岭, 《监察部严肃查处阜阳劣质婴儿奶粉事件有关责任人 》 ,

· 叮 『 耐 月 日。

肖平辉 , 。, 《澳大利亚食品安全管理历史演进 》 , 《太平洋学报 》第 期 。

— ,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食品管理总论 》 , 《太平洋学报 》第 期。
印度国会 , 侧巧 , 《食品安全和标准法案 》 , ,

可 训 改 一 。

袁曙宏 、张敬礼 , , 《百年 》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周汉华 , , 《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分析及其改革建议 》 , 《比较 》第 期 。

— , , 《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评析》 ,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第 期。
周黎安 , ,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雪光 ,加 , 《威权体制与有效治理 当代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 , 《开放时代 》第 期 。

, , 踢祀肠 幼 刃邵娜必 必

昭 , , “ 二 ”

扣。 喇 二。

耐 , 田 , “ ” 口

凡啊呷以嘟

, 叨 , “ 目 司

·” 磁 玛

面, , , “ 加 二 ”

唯 乙 乙比比。 比二

, 罗 , “ 苗



论 文 社会风险与地方分权

” 卿 , 山

脚 ·

, 嗯 , 脚 , “ 叮

脚 ” 动 衅

, ' , 。`咭 尸。创吧 了 码山戈动 乙 。 月即用 “ 人

叮 咭 刀 罗

, , 缨 , “ 叮

肠 ”俄 〕

肠 御 , , ` , 名 吻 , 五记

、 一解以〕 勺

, , 盯 侧 , “ , 飞

”尺曰龙翻 心

, , 群 门,口 , “ 」 ,

” 〕月己尸。众心

, , ,

— , “ 盯 ” 、 八`
, , “

政 玩 ”八 、 。。 比尺郡。

, 即 , “ ”

肋 心

, 群 日下 , “ ' 田 一 嗯

, ” 叮 双刁

, 路 , “ ' ”

左

作者单位

责任编辑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罗 琳



S oe ial R isk s an d D e ee n tra liza tio n : T h e re aso n o f d ee en tral ized su P e rv i-

sio n o n n ation al fo od safe ty in C h in a

·································…… 咖

, 罗

, , “

” ,

“ ”

。 〕

欲 “ 即 ” ,

一 一

初 ,

『 己

,

即 因

门

即

, “

一” 。

,

·····················… … 肠

'

, , 丽

, 脚

即

' ,

, 日

,

明 “ ” “ ” , ,

' 面 ,

“ ” 叮

, , 毗 ,


